附件2:

西安市新城区危险化学品安全攻坚行动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继续深化推进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和专项整治，全面启动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企业搬迁改造工程，完善危险化学品企业自动化控制系统建设，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着力强化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落实油气长输管道高后果区安全责任，防范和遏制危险化学品较大生产安全事故，坚决杜绝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二、整治内容
　　此次危险化学品安全攻坚行动范围为全区所有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攻坚行动主要内容为：
　　(一)全面推进实施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工程。
　　按照《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陕政办发〔2017〕113号)以及《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摸底调查的通知》(陕工信发〔2017〕411号)要求，进一步摸清全区城市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底数，明确承载化工园区，通过定量风险评估，确定搬迁改造企业名单;分类分批科学制定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具体搬迁改造方案，并组织实施搬迁改造。(区经贸局牵头，区安监局、环保新城分局、国土新城分局、区发改委等部门配合)
　　(二)开展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自动化控制系统专项治理。
　　对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装置未实现自动化控制，系统未实现紧急停车功能，装备的自动化控制系统、紧急停车系统未投入使用;构成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未实现紧急切断功能;涉及毒性气体、液化气体、剧毒液体的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未配备独立的安全仪表系统;涉及可燃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的场所未按国家标准设置检测报警装置，爆炸危险场所未按国家标准安装使用防爆电气设备的危险化学品企业，依法责令限期整改，并给予经济处罚;对整改后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依法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暂扣或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6月底前，组织企业开展自查并完成调查摸底;7月底前，指导企业制定出改造方案;10月底前，各相关部门督导企业完成改造攻坚任务;11月底前，完成整改验收。(区安监局牵头，区经贸局配合)
　　(三)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严厉打击非法建设、生产、经营、储存危险化学品的行为，发现一处关闭取缔一处，对已经关闭的小化工死灰复燃擅自复产的要坚决打击取缔;对未建立与岗位相匹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或者未制定实施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未制定操作规程和工艺控制指标，新建装置未制定试生产方案投料开车，精细化工企业未按规范性文件要求开展安全风险评估，未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制定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管理制度，或者制度未有效执行的危险化学品企业，一律依法责令限期整改，并依法给予经济处罚;对整改后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依法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暂扣或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区安监局牵头，各街道、各相关部门配合)
　　(四)开展重大危险源安全管控责任落实年活动。
　　依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0号)，落实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辨识、评估、登记建档、备案和分级监管等管理措施。对未按规定对重大危险源进行辨识、风险评估、登记建档、备案和落实管控责任的，要责令限期整改，并依法依规给予经济处罚;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区安监局牵头，区经贸局等部门配合)
　　(五)加强油气长输管道高后果区安全管控。
　　按照省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油气输送管道途经人员密集场所高后果区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陕安监〔2018〕14号)和《西安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省安监局等七部门关于加强油气输送管道途经人员密集场所高后果区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市安委办发〔2018〕21号)要求，落实各相关部门及有关企业对人员密集场所高后果区的安全管理责任、安全监管责任人员和安全风险管控办法措施，建立完善高后果区管控安全风险防范地企联动工作机制。4月底前完成油气输送管道途经人员密集场所高后果区的调查摸底;10月底前完成油气输送管道途经人员密集场所高后果区安全管理责任、安全监管责任人员，并结合实际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安全管控办法措施。(区发改委牵头，各相关单位配合)
　　(六)继续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强化风险管控，11月底前，全区安全风险B级以上的危险化学品企业全面建成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提升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制、安全风险与社会责任意识及安全管理知识、能力，今年6月底前组织全区所有危险化学品主要负责人参加省市培训，确保主要负责人参训率达到100%;积极推行特殊作业可视化监视系统应用，全面提升我区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管理水平。(区安监局牵头，各相关单位配合)
　　三、整治安排
　　本次危险化学品安全攻坚行动采取企业自查，行业部门组织检查，区政府组织督查，“条块结合”的方式，按职责分工实施，自2018年4月11日开始至12月20日结束，分五个阶段进行。
　　(一)部署阶段(2018年4月11日至4月20日)。
　　各相关单位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职责，细化措施，认真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攻坚行动动员部署，进行广泛宣传，营造良好氛围。
　　(二)检查阶段(2018年4月21日至6月30日)。
　　各企业按要求对照攻坚行动范围内容，认真组织开展自查，对查出的问题要逐项登记，以备检查督查。对每一项隐患要制定整改措施、落实整改责任、明确整改时限，并将问题清单和整改措施及时统计上报。各相关单位要按照攻坚行动范围内容，逐个企业开展大检查、大排查、大整治，确保底数摸的清、问题查的准、措施定的实、整改落实的好。
　　(三)攻坚阶段(2018年7月1日至11月30日)。
　　各企业按要求认真梳理汇总检查出来的问题，逐条制定整改落实措施，严格落实整改责任，明确整改时限，认真组织整改落实，整改落实情况及时上报。各相关单位要认真统计汇总企业自查和组织开展大检查、大排查所发现的问题，逐个企业列出问题清单，认真督导企业进行整改落实，确保取得实效。
　　(四)验收阶段(2018年10月1日至12月1日)。
　　按照“谁牵头谁负责，谁检查谁负责”的原则，各相关牵头部门负责对各自负责范围内危险化学品安全攻坚行动任务完成情况、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检查验收。验收中要逐条对照，逐个销号，确保工作任务和发现的问题都能够得到有效落实。区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适时组织进行阶段性的督查、抽查。
　　(五)总结阶段(2018年12月1日至2018年12月20日)。
　　各相关单位要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查遗补缺，强化薄弱环节，巩固攻坚行动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形成总结报告并报送至区危险化学品安全攻坚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区安监局），汇总后报市危险化学品安全攻坚行动领导小组。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本次攻坚行动在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成立区危险化学品安全攻坚行动领导小组，由区安监局副局长王卫任组长，区发改委、区经贸局、工商新城分局、国土新城分局、环保新城分局等部门分管领导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安监局。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危险化学品安全攻坚行动，认真分析研究本辖区、本行业危险化学品企业的实际，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坚持问题导向，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晰任务清单、保障措施，责任到人，认真组织开展攻坚行动，积极攻坚克难，确保每一项工作落实到位，并于2018年4月9前将本辖区、本部门的实施方案报送区危险化学品安全攻坚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区安监局）。
　　(二)认真排查，不留死角。
　　各相关单位要按照“不遗漏一家企业，不放过任何一个漏洞，不留下任何一个盲点，不能有任何一个疏忽”要求，严格落实走到、看到、查到、问到，务必把辖区内所有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安全管理漏洞和薄弱环节掌握清、掌握透；要把各自行业领域内中、省、市属重点危险化学品企业全部查到;要把辖区危险化学品企业全部查到。各危险化学品企业要充分调动职工群众积极性，依靠和发动广大从业人员参与攻坚行动，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组织职工继续深化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依法依规对标开展自查排查整改，杜绝“三违”现象，有效提升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三)加大力度，强化执法。
　　全区各部门要把专项行动与严格执法紧密结合起来，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和问题，依法依规提出处理意见，并做好跟踪督办。要认真执行“四个一律”。即对非法生产经营建设和经停产整顿仍未达到要求的，一律关闭取缔;对非法生产经营建设的有关单位和责任人，一律按规定上限予以处罚;对存在非法生产经营建设的单位，一律责令停产整顿，并严格落实监管措施;对触犯法律的有关单位和人员，一律依法严格追究法律责任。要坚决落实“三个一批”要求，即集中曝光一批重大事故隐患和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公布一批实施联合惩戒和“黑名单”管理企业，公告一批依法关闭取缔的违法违规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
　　(四)标本兼治，消除隐患。
　　对此次专项行动查出的各项隐患，要按照“一隐患一方案”和分级挂牌督办的要求，对能够立即整改的，要督导企业立即整改落实;对一时不能整改的，要督导企业严格落实治理责任、措施、资金、时限和预案，限期整改落实;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要逐级做好挂牌督办，确保有效整治;对经整改仍然达不到安全要求的，一律停产整顿，直至关闭。各相关单位要以这次攻坚行动为契机，推动重大危险源监管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深入开展，既要切实消除当前严重威胁安全生产的突出隐患，又要研究建立治本之策，建立长效机制，
　　(五)加强督导，取得实效。
　　区安委办督导组要按照任务分工，每月组织对相关单位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一次督导检查，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攻坚任务。区危险化学品安全攻坚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定期通报有关工作情况。此次危险化学品安全攻坚行动开展情况，将列入各单位年度安全生产目标考核。
　　各相关单位要于每月28日前向区危险化学品安全攻坚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当月工作进展和督导情况(联系人：卢玮  电话：87445410/18092387109  邮箱：297277868@qq.com)；区危险化学品安全攻坚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后，每月底前报市危险化学品安全攻坚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